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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 

 
《2018 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
署理行政長官指令向立法會提交《2018 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
例草案》(「《條例草案》」)(載於附件 A)，以賦權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 (「局長」 )，就公共服務車輛的司機證訂明有效期，
以及指明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機證的有效期為十年。  
 
 
理據  
 
的士和公共小巴司機證的現行規定  
 
2. 現時，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 ) (「《條例》」)
第 7(1)條制定的《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第 374 章，
附屬法例 D) (「《規例》」 ) 第 51(1)(c)、51(5)及 51(5A)條訂
明，在的士或公共小巴為出租或取酬而載客時，司機必須在

車內展示有效之的士司機證或公共小巴司機證。司機證必須

符合《規例》第 51(6)及 51(7)條的規定。《條例》及《規例》
的有關條款，摘錄於附件 B 和 C。  
 
3. 有關展示的士司機證的法定要求於一九九四年開始

實施，以便易於確認的士司機身分及就違規行為作出檢控，

亦有助提升司機的專業形象和服務質素。這項安排於二零一

二年延伸至公共小巴司機，作為加強控制和規管公共小巴的

整體措施之一。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機證均由運輸署認可的承

辦商 (包括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士及公共小巴團體、沖印店
和駕駛學校 )發出。承辦商在不同地區設有辦證地點，提供司

  A   

B 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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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證製作服務。  
 
現行照片規定  
 
4. 現行法例並無直接訂明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機證的有

效期，司機證上只顯示發出日期。根據《條例》第 7(1)(j)條，
局長可訂立規例，包括訂定公共服務車輛上司機證的展示，

但第 7(1)條並無賦權局長訂立規例，以指明司機證的有效
期。  
 
5. 然而，《規例》第 51(6)(d)條訂明，的士司機證或公共
小巴司機證必須附有司機在展示日期前 12 個月內拍攝的照
片 (12 個月的照片規定 )。這項規定間接規管了更換司機證的
頻密程度 1。根據《規例》第 57(2)條，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
違反第 51(1)、51(5)或 51(5A)條 (包括第 51(6)(d)條的 12 個月
的照片規定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000 元。  
 
改善業界的經營環境  
 
6. 的士及公共小巴業界均曾提出意見，認為司機均是成

年人，並無必要每 12 個月更新照片一次。事實上，每次更
換附有新照片的司機證所涉及的費用為 10元至 140元不等 2。

每年這筆支出令運作成本不必要地增加。  
 
7. 考慮到業界的意見並參考了駕駛執照和護照的一般

有效期，我們建議可以放寬相關規定，即取消 12 個月的照
片規定，而日後的士和公共小巴司機改為每十年更換一次司

機證。這項建議亦是政府在二零一七年六月發表的《公共交

通策略研究》報告所提出的其中一項便利業界的措施。  
 
                                                      
1  舉例說，假如某張的士司機證或公共小巴司機證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發
出 (發出日期已在司機證上顯示 )，並假設證上照片是於同日拍攝的，則該張司
機證便須在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一日更換，並附有新照片。這是因為在二零一

六年六月十二日後，原有照片便是在展示日期前超過 12 個月所拍攝。  
 
2  根據運輸署的資料，部分認可承辦商收取較低的費用，這些大多是的士或公
共小巴團體，為會員提供優惠價格。若大量辦證，也可享較低價格 (例如同時
換領兩張或以上的司機證可獲優惠價格 )。如要在短時間內辦妥司機證，則可
能須繳付較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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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修訂建議  
 
照片規定  
 
8. 由於 12 個月的照片規定不再適用，為確保的士或公
共小巴司機不會把老舊的照片用於司機證上，以及為令乘客

易於確認司機身分，現建議修訂《規例》第 51(6)(d)條，從
而訂明的士司機證或公共小巴司機證須附有以司機證發出

日期而言的近照 3。  
 
有效期  
 
9. 鑑於 12 個月的照片規定將予取消，為清晰起見，有
需要訂明司機證的屆滿日期，特別是由於日後司機證擬訂為

每十年更換一次，註明屆滿日期尤其重要。註明清晰的屆滿

日期，有助司機適時更換司機證，也讓人容易辨識司機證的

有效期。  
 
10. 為了達致上述目的，我們建議 (a)修訂《條例》，以賦
權局長訂立規例，就公共服務車輛司機證訂明有效期；及 (b)
對《規例》作出相應修訂，指明的士司機證及公共小巴司機

證的有效期為十年。  
 
過渡安排  
 
11. 《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是自其於立法會通過後，在

憲報刊登當日起計的三個月屆滿時起實施。為配合新安排，

運輸署會藉憲報公告 4指明的士司機證和公共小巴司機證的

新設計 (證上將印有發出日期和屆滿日期 )，該設計適用於生
效日期或以後發出的司機證。  
 

                                                      
3  使用「近照」一詞的其他現有法例包括《輻射 (管制輻照儀器 )規例》 (第 303B
章 )第 8 條、《香港油蔴地小輪船公司附例》 (第 104D 章 )第 6 條，以及《香
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 (第 539 章 )第 5 條。  

 
4  根據《規例》第 51(8)條，這類公告並非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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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條例草案》生效日期前發出的司機證應繼續受原來

規例約束，換言之這些現有已發出的司機證會維持由發出日

期起計一年內有效 5。  
 
 
條例草案  
 
13.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條例草案》第 3 條修訂《條例》第 7 條，以賦權
局長訂立規例，就公共服務車輛的司機證訂定有效

期；  
 
(b) 《條例草案》第 4(5)條在《規例》第 51 條中加入新

訂的第 (5B)款，以指明的士司機證及公共小巴司機證
的有效期為十年；  

 
(c) 《條例草案》第 4(6)條在《規例》第 51(6)條中加入

新訂的 (aa)段，以規定在的士及公共小巴內展示的司
機證須屬有效的司機證；  

 
(d) 《條例草案》第 4(8)及 4(9)條修訂《規例》第 51(6)

條，以修改關乎司機證上的司機照片的規定，以及

規定司機證須顯示發出日期及屆滿日期；以及  
 
(e) 《條例草案》第 5 條在《規例》中加入過渡條文，

以訂定關乎司機證的經修改規定，不適用於在修訂

條例開始實施前發出的司機證。  
 
 
立法程序時間表  
 
14.  立法程序時間表將會如下  – 

                                                      
5  舉例而言，假設《條例草案》在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生效，而司機證是在二
零一八年七月六日按舊設計規格發出，其有效期會持續至二零一九年七月五

日，而在二零一九年七月六日換領新證時，便會使用新規格，有效期為十年，

直至二零二九年七月五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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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憲報   二零一八年二月九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容後通知  

 
 

建議的影響  
 
15.  《條例草案》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並且對經濟、家庭、財政、公務員、可持續發展、生產力、

環境或性別議題方面沒有影響。《條例草案》不會影響《條

例》及其附屬法例的現有約束力。  
 
 
公眾諮詢  
 
16.  在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六日，我們就《公共交通策略研

究》報告徵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意見。該報告的其中

一項建議，是延長更換司機證相隔的時間 (有效期 )。委員對
這項建議並無異議。  
 
17.  在二零一七年五月和十二月，運輸署向的士業界簡介

延長司機證有效期的建議，並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諮詢公共

小巴業界。的士及公共小巴業界均支持建議。  
 
 
宣傳安排  
 
18.  我們會在二零一八年二月九日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

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  
 
19.  為確保業界熟習過渡安排和新規定，運輸署將稍後為

業界安排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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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20.  若對本文內容有任何查詢，請與以下人員聯絡：  
 
  運輸署助理署長  
  李艷芳女士  
  電話：2829 5208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一八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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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4章 《道路交通條例》 02/08/2012

7. 公共服務車輛的規例

(1) 局長可訂立規例，以訂定以下事項 ——  (由1994年第89號
第5條修訂；由1997年第362號法律公告修訂；由2002年第
106號法律公告修訂；由2007年第130號法律公告修訂；由
2012年第6號第2條修訂)
(a) 對公共服務車輛的使用、其裝備及器具的管制；

(b) 獲授權人士的權力，以規管及管制 ——
(i) 公共服務車輛的駕駛及使用；及

(ii) 使用上述車輛人士的行為，該等人士包括司
機、指導員、乘客及擬乘搭該車輛的人；

(c) (由1994年第89號第5條廢除)
(d) 管制或禁止公共服務車輛運載貨物及危險物品；

(e) 管制或禁止公共服務車輛運載動物及鳥類；

(f) 公共服務車輛的車主或經營人所僱用的司機或其他人
穿著制服及配帶徽號；

(g) 對使用或擬使用公共服務車輛的人及公共服務車輛的
車主或經營人所僱用的人在行為上的管制；

(h) 公共服務車輛可作停留或停車上落客的地點的指定及
使用，以及有關的交通標誌及道路標記的指定及使
用；

(i) (由1994年第89號第5條廢除)
(j) 公共服務車輛上目的地顯示牌、司機證、告示及廣告

的展示；  (由1993年第90號第2條修訂)
(k) 在公共服務車輛上遺失的財物的管制及處置；

(l) 以暗標或其他方式發出公共巴士、公共小巴、私家巴
士及學校私家小巴的客運營業證，以及上述營業證的
修訂及取消；以及由交通審裁處對署長在修訂任何上
述營業證的決定進行覆核；  (由1988年第36號第2條
修訂；由1999年第50號第7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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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由署長發出、拒絕發出及取消授權使用私家車為出租
或取酬而載客的許可證，並由署長限定就任何類型的
出租車輛服務可發出的上述許可證數目，以及由交通
審裁處對署長拒絕發出或取消上述許可證的決定進行
覆核；及

(n) 概括而言，本條例有關公共服務車輛的條文的施行。

(1A) 根據本條訂立的規例，可授予署長權力，藉憲報刊登的公
告，指明為施行規例所需的任何目的地顯示器、司機證、
司機證架、告示、標誌或徽號的 ——
(a) 設計、構造、大小、顏色及格式；

(b) 英文字母或文字的大小及顏色，但以不影響(a)段的
概括性為原則；及

(c) 展示位置。  (由1989年第54號第2條增補。由1993年
第90號第2條修訂)

(1B)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規例，以訂定逮捕及拘留犯
有或被懷疑犯有本規例所訂罪行的人。  (由1994年第89號
第5條增補。由2002年第3號第15條修訂)

(1C)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規例，以訂定在根據《公共
巴士服務條例》(第230章)所批專營權下經營的任何不屬巴
士的公共服務車輛可徵收的車費，及就出租公共服務車輛
而徵收的費用。  (由1994年第89號第5條增補。由2002年
第3號第15條修訂；由2010年第19號第5條修訂)

(2) 凡就發出出租汽車許可證而訂立任何規例，署長可酌情決
定 ——
(a) 於發出任何上述許可證時，給予任何人或任何類別的

人優先權；

(b) 對任何領取上述許可證的申請，按照任何上述規例，
以抽籤作出決定；

(c) 限定向任何人或任何類別的人發給該等許可證的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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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4D章 《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
例》

02/08/2012

51. 在某些公共服務車輛上展示的通告及號碼

(1) 當的士停車候客時，司機在符合第(1A)款的規定下，須展
示下列各項，以便的士之乘客可以清楚見到及易於閱
讀 ——  (1989年第374號法律公告)
(a) 以中、英文字示明的使用的士收費表；及

(b) 車輛的登記號碼；及

(c) 證件架上之的士司機證。  (1994年第62號法律公告)
(1A) 第(1)款所提述的收費表，須符合署長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所

指明的設計及構造，並須展示在公告所指明之的士車內位
置。  (1989年第374號法律公告)

(2) 公共小巴的持證人，須確保該車輛內有字牌展示該車輛的
登記號碼。

(3) 的士或公共小巴的車主，須確保在其的士或公共小巴上展
示着符合附表8的通告，以致根據《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
例》(第374章，附屬法例F)第7A或7B條須配用安全帶的乘
客，在白天或夜間無論何時都能清楚見到該通告。  (1989
年第38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162號法律公告)

(4) 除非的士或公共小巴展示着按照第(3)款須展示的通告，否
則任何人不得駕駛正以出租或計酬方式運載乘客之的士或
公共小巴。  (1989年第38號法律公告)

(5) 除非的士證件架上展示着的士司機證，以便的士之乘客可
以清楚見到及能易於閱讀，而證件架及的士司機證兩者均
符合第(6)及(7)款的規定，否則任何人不得駕駛正以出租
或計酬方式運載乘客之的士。  (1994年第62號法律公告)

(5A) 當公共小巴為接載乘客而停定或正為出租或取酬而用以運
載乘客時，司機須於該小巴內，以符合第(7)款規定的證件
架，展示符合第(6)款規定的公共小巴司機證，而兩者皆不
得受任何掩蔽。  (2012年第6號第18條)

(6) 第(1)(c)、(5)及(5A)款所提述的司機證 ——  (2012年第6號
第18條)
(a) 的尺寸、設計、格式及構造，以及在的士或公共小巴

內的展示位置，均須屬署長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所指明
者；及  (2012年第6號第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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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顯示 ——
(i) (如屬的士司機證)“的士司機證”及“TAXI

DRIVER IDENTITY PLATE”字樣；或

(ii) (如屬公共小巴司機證)“公共小巴司機
證”及“PUBLIC LIGHT BUS DRIVER IDENTITY
PLATE”字樣；  (2012年第6號第18條)

(c) 須顯示司機身分證所載的英文全名，如有中文名，則
另加中文全名；

(d) 須附有司機在展示日期前12個月內拍攝的照片；及

(e) 不得顯示或附有並非(b)、(c)及(d)段所指明的事物，
或不符合(a)段所指明格式的事物。  (1994年第62號法
律公告)

(7) 第(1)(c)、(5)及(5A)款所提述的證件架 ——  (2012年第6號
第18條)
(a) 的尺寸、設計、格式及構造，以及在的士或公共小巴

內的展示位置，均須屬署長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所指明
者；及  (2012年第6號第18條)

(b) 須顯示有關的士或公共小巴的登記號碼。  (1994年第
62號法律公告；2012年第6號第18條)

(8) 第(6)或(7)款所指的公告並非附屬法例。  (2012年第6號第
18條)

(1994年第62號法律公告；2012年第2號編輯修訂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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